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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非关联交易信息的获取以及可比性分析的科学

性、合理性等因素，确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成本加成率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至少要在对本集团关联交易进行

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比性分析之后，有理有据地确定成

本加成率，不能以所谓的“国际惯例”来确定成本加成率。

2. 成本加成法下确保完全成本加成率和成本加成率
保持一致。有的税务机关在审阅企业递交的转让定价同

期资料后，对选用成本加成法的关联交易服务商提出了

“完全成本加成率不得低于成本加成率”的要求。显然，企

业存在着就完全成本加成率低于成本加成率的利润部分

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税务风险。这其实也是税务机关变

相地在规范关联交易服务商的成本加成基础，使其趋于

完全成本，要求成本加成的基础中要剔除掉财务费用、其

他业务支出和营业外支出等费用和支出。为了规避以上

风险，企业要权衡利弊，确保完全成本加成率和成本加成

率保持一致。

在关联交易收入不能免除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情

况下，要向税务机关解释清楚因存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而导致完全成本加成率和成本加成率不一致的原因，

取得税务机关的理解和认同。

3. 非成本加成法下需要事前管控好完全成本加成率
的变动。对关联交易不是采用成本加成法作为转让定价

方法的企业来说，如同期资料中使用到完全成本加成率

作为利润水平指标的话，一定要仔细研究完全成本加成

率的计算过程和影响因素，通过对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及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控制和安排，强化事前

对完全成本加成率变动的管控，做到稳定甚至不断提高

完全成本加成率水平。当然，也不能人为地操纵完全成本

加成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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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月刊》2014年第13期刊登了关八一同志的文章
《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应用比较》（以下简称“关文”），笔

者认为此文中的一些观点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从四个

方面对文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疑问，并针对疑问提出了

更正意见，愿与关老师及同行商榷。

一、“关文”中的主要观点

第一，探讨了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存在联系与区别。

两者的主要联系是，二者的编制都是建立在复式记账基

础上的借贷记账法，都遵循借贷记账法的规则。区别是会

计分录与审计分录编制的出发点不同。会计分录的编制

是正向的，编制的法律依据是会计准则。审计分录的编制

是逆向的，其编制的法律依据是审计准则。

第二，分析了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应用比较。

二、值得商榷之处

1. 商榷观点一：“关文”认为，审计分录的编制，对于
没有问题的会计业务不需要调整，有问题的会计账务采

取比较的方法，在原会计分录的基础上对问题账户进行

调整，一般通过借贷方向进行调整，冲掉错误的账户和金

额，补充正确的账户和金额，最终形成一组没有必然内在

联系的分录。

笔者认为：“关文”中所谈到的审计分录，实际上是审

计调整分录。审计调整分录是注册会计师把在审计过程

中发现的重大错报、漏报或是汇总的错报、漏报，在综合

考虑审计风险和重要性水平的基础上，为使被审计单位

在年末对外公布的会计报表符合合法性、公允性等的要

求而编制的，其调整的科目一般使用报表的项目名称，而

对《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应用比较》一文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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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财会月刊》2014年7月第13期《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应用比较》一文的部分观点提
出了疑问，并针对疑问提出了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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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账户名称。这是审计调整分录与会计调整分录最大

的区别。

例如对“坏账准备”科目的调整要通过“应收账款”来

完成，又如对“原材料”、“库存商品”科目等反映存货的错

误，要通过“存货”项目来调整。按照“关文”的观点是在原

有会计分录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换句话说调整使用的

账户是原错误的账户，如果是“原材料”的错误，还通过

“原材料”来调整，如果是“坏账准备”的错误，还通过“坏

账准备”来调整，这显然混淆了会计调整分录与审计调整

分录的界限。

2. 商榷观点二：“关文”为说明问题，在审计分录的编
制部分，举出了一道例题。原例题如下：

三得利公司 2012年 12月 20日向虹彩公司售出一批
商品，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1 000万元，增
值税额为 170万元，该批商品成本 800万元，12月 20日发
出商品，并于当天收到全部价款。协议约定虹彩公司于

2013年 3月 20日前有权退回商品，三得利公司无法合理
估计该批商品的退货率。2012年 12月 20日发出商品时，
三得利公司做出如下会计处理（单位为万元）：

借：银行存款 1 17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
贷：库存商品 800

请问：你能否同意三得利公司的做法，说明理由。如

果不同意，请编制审计调整分录。

“关文”认为该业务不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不能确

认为收入，提供的审计调整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贷：预收账款 1 170

借：发出商品 8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800

笔者的观点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的规定，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如果企

业根据以往的经验能够合理估计退回可能性并确认与退

货相关负债的，通常应以商品发出时确认收入。如果企业

不能合理估计退货可能性的，通常应在售出的商品退货

期满时确认收入。所以该项业务不能确认为收入。但由于

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货款已收，所以 12月 20日发出
商品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 17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预收账款 1 000

借：发出商品 800
贷：库存商品 800

三得利公司多确认了1 000万元的收入和800万元的
成本。则注册会计师应编制的审计调整分录为：

借：营业收入 1 000
贷：预收账款 1 000

借：存货 800
贷：营业成本 800

3. 商榷观点三：审计调整分录与对应的原问题分录
合并后即为正确的会计分录。

笔者认为：审计调整分录与对应的原问题分录合并

后未必是正确的会计分录，审计调整分录所调整的对象

直接针对存在错报的财务报表项目，如“存货”、“未分配

利润”等项目时，而该项目并不是会计科目，合并之后无

法达到抵销的效果。下面仍以上题为例。

三得利公司原编制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 17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
贷：库存商品 800

更正后的审计调整分录为：

借：营业收入 1 000
贷：预收账款 1 000

借：存货 800
贷：营业成本 800

合并后：

借：银行存款 1 170
营业收入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预收账款 1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
存货 800
贷：库存商品 800
营业成本 800

4. 商榷观点四：审计分录的作用在于矫正原来不合
理的会计分录。

笔者认为：审计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使被审计单位的

财务报表经过调整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被审单位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换句话说，审计分录的作用在于

调表，而非调账。“关文”中所说“矫正原来不合理的会计分

录”，笔者认为是会计调整分录的作用，是被审单位会计的

责任，而非审计调整分录的作用，更非审计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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